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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—消保法立法緣起 



消費者保護法之當事人 

 

消 企 

費 業 

者 經 

與 營 

  者 

•消費者 
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、使用商品或接受
服務 

•企業經營者 
以設計、生產、製造、輸入、經銷商品或
提供服務為營業者 

•消費關係、消費爭議 
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
之法律關係、或爭議 



餐飲業消費爭議案例研析 

•吃到飽餐廳要求消費者未吃完的食材， 

 一盤罰100元，可以嗎？ 

 

 

 

 

 

案
例
一 



餐飲業消費爭議案例研析 

•吃到飽餐廳，主餐未食用完，可否要 

 求打包帶走？ 
 

牛排館沙拉吧吃到飽 打包主餐惹糾紛  

  

【聯合報╱記者黃福其／新北市報導】2012.09.03 08:50 am  

   

潘姓男子日前到新北市一家主打超大牛排、無限供應沙拉吧的牛排 

館消費，點了一百六十元的牛排餐，餐畢要打包「主食」牛排，卻 

遭拒絕，因此向新北市政府消保官投訴。  

 

案
例
二 



餐飲業消費爭議案例研析 

•餐廳銷售餐券，要求消費者特定假日 

 不能使用，或限定最終使用期限， 

  可以嗎？ 
 

網購餐券等同現金 不得限制消費 

 更新日期:“2011/06/19 03:07” 游婉琪／台北報導 

 

「餐飲業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規定不得記載 

使用期限,考量店家於不同時間提供不同優券兌換,因此訂有優惠時間期限雖 

可理解,但倘若過了優惠期限,該 餐券應仍保有其價值,可折抵使用或是退費, 

而非逾期無效。  

 

案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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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飲業消費爭議案例研析 

 
•餐廳對於所銷售之餐點，不論外帶與否都 

 要求加收10%服務費，可以嗎？ 

 
外帶竟加收服務費 消費者投訴店家 【2011/4/30 12:28】 

〔本報訊〕外帶餐點竟要加一成服務費！媒體報導，有民眾在一家連鎖的美 

式餐廳，外帶牛排等餐點，但服務生卻說需要另外加收一成服務費，讓消費 

者相當不滿，認為沒有享受到餐廳內的氣氛與服務，為何要收取服務費？ 

對此，餐廳回應，因外帶的餐盒頻頻漲價，才會要求加收一成服務費。 

 

案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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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飲業消費爭議案例研析 

•餐廳限制消費者用餐時間，可以嗎？用餐時 

 間所可能引發的爭議有哪些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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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飲業消費爭議案例研析 
 

 

 

 

平日?假日?傻傻分不清楚! 

 
〔自由時報記者李信宏、林嘉琪／綜合報導〕 

許多餐飲、飯店業者都自訂平日、假日 

不同收費標準，中秋節四天連假中，今 

天週五算平日或假日已衍生消費爭議， 

新北市多位預訂的民眾向消保官投訴， 

抱怨業者今天以假日為由調高收費；主 

任消保官許宏仁表示，除非業者事先已公 

告周知，否則今天仍應以「平日」標準收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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彈性放假 

颱風假 

勞動節 



 

 

餐飲業消費爭議案例研析 
 

 

 

 

半年吃到十根頭髮? 

她頻投訴餐廳 

 
【聯合報╱記者余佳穎／新北報導】  

  
陳姓女子這兩年在新北市廿家餐廳吃 

飯後，均以吃到頭髮為由向主管機關 

申訴，然均無證據，新北市府依法發 

函要求餐廳與消費者和解，店家不想 

惹麻煩只得賠錢了事，縱使懷疑有詐 

也不敢吭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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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飲業消費爭議案例研析 
 

 

 

 

消保官關切  

呷七碗願退款賠償 

 
（中央社記者王鴻國新北市16日電） 

「呷七碗」傳出使用逾期原料遭罰後 

，新北消保官今天協調業者後，業者 

同意除了退款外，還將給付等值的賠 

償金。 

 
 

 

 

 
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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淡水巨無霸冰貴5成  消保官查漲價 

•最近有遊客發現，
淡水老街有不少賣
「巨無霸霜淇淋」
的店家不約而同漲
價，漲幅最高5成，
不過像其他商圈，
雖然賣的都是一般
尺寸的霜淇淋，不
過價格沒調過，業
者還強調他們的用
料比較實在，因為
霜淇淋要堆這麼高，
相對水的成分就多
一點。 

店家說反映物料成本，不得已調漲，但消保官說如果店家「聯
合調漲」，可開罰5萬到2500萬元。  



新北稽查 2大賣場 年貨堆太高 

• 農曆年即將到來，
許多大賣場囤積
大量年貨，極易
發生意外事件，
去年就有賣場貨
架堆置太多物品，
倒塌壓傷顧客，
新北市消保官前
往三家大賣場稽
查，當場發現年
貨堆疊太高、食
品直接放置地上、
消防設備不及格
等缺失，要求業
者立即改善，否
則依法開罰。 



游泳劵不得記載有效期限  

•業者所發售之
使用劵不得記
載以下事項： 
 

• 1.使用期限 
• 2.免除交付商
品或提供服務
義務，或另行
加收其他費用
或類此字樣。 

• 3.「未使用完
之禮劵餘額不
得消費」或類
此字樣。 
 

4.發行人得片面解約之條款或類此字樣。  
5.預先免除發行人故意及重大過失責任或類此字樣。 
6.廣告僅供參考或類此字樣。 

http://www.law.ntpc.gov.tw/web/News?command=showDetail&postId=253238


禮券履約保證期間 
不等同於有效期間  

• 禮券並無使用
期間，履約保
證期間是金融
機構對於企業
經營者發行禮
券所為之擔保
責任，惟倘因
此造成消費者
發生誤認，企
業經營者應有
責任予以釐清
註明。 

http://www.law.ntpc.gov.tw/web/News?command=showDetail&postId=248834
http://www.law.ntpc.gov.tw/web/News?command=showDetail&postId=248834
http://www.law.ntpc.gov.tw/web/News?command=showDetail&postId=248834


新北市消保官抽驗花旗蔘產品 
保障消費者權益  

• 花旗蔘之相關產品並未
列入衛生署所公告列管
之中醫藥材之項目，且
業者在其包裝上亦以食
品類別標示，而一般食
品之農藥殘留及重金屬
之管制容許量係不得檢
出，惟本次所抽檢之花
旗蔘相關產品均被檢出
有害物質。 
 
新北市政府依消費者保
護法第5條規定，提供消
費者消費資訊，俾消費
者能採取正確之消費行
為，以維護其食之安全；
並要求前述廠商依同法
第10條規定，立即回收
下架該類商品 

生產廠商應嚴格管控產品之原料來源是否安全無虞，並事先做好相關
之檢驗工作，以免造成消費者權益上之損害，進而傷及商譽。 

http://www.law.ntpc.gov.tw/web/News?command=showDetail&postId=243780
http://www.law.ntpc.gov.tw/web/News?command=showDetail&postId=243780
http://www.law.ntpc.gov.tw/web/News?command=showDetail&postId=243780


未過期卻發霉 

買瑕疵泡菜求償無門 
•一位太太在賣場
買了罐4月份才
到期的韓國進口
泡菜，一家人吃
下肚後全部出現
嘔吐症狀，回頭
查看才發現，泡
菜早就發霉，向
業者反映，卻得
到直接和韓國製
造商聯絡的答案 

消保官表示，如果進口的產品品質出問題，不管是代理商還是
賣場，都得對消費者負起賠償責任，之後產生的損失，可依法
再向製造商求償，才符合正常處理程序。 



新北巿府開始要求業者 
充分正確標示燕窩成分  

•抽查巿售燕窩商品，
業者在成份標示部
分，都僅記載燕窩、
水、冰糖等與一般
食品相同之內容，
並未提供消費者所
關心，直接與燕窩
產品品質有關且影
響燕窩商品價格之
因素 

• 消保官要求將消費
者於選購燕窩商品
時所必要之消費資
訊，清楚正確標示
揭露於商品包裝上。 

對於隱匿未提供必要及正確消費資訊之企業經營者，本府將依「臺北縣消費
者保護自治條例」第12條之規定，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6萬元以下罰鍰，並限
期命其改善。 

http://www.law.ntpc.gov.tw/web/News?command=showDetail&postId=239978
http://www.law.ntpc.gov.tw/web/News?command=showDetail&postId=239978
http://www.law.ntpc.gov.tw/web/News?command=showDetail&postId=239978


消保官抽檢市售料理米酒 
酒精度與標示不符  

• 新北市消保官
針對類似小吃
店隨機抽驗未
開封米酒，發
現部分業者所
使用的米酒酒
精度與標示不
實，最離譜是
酒精度僅約標
示的三分之一。 

消保官呼籲民眾在購買市售料理米酒時，勿被低價所惑，最好購買
品牌信譽良好之料理米酒，以保障健康，也維護自己權益。 

http://www.law.ntpc.gov.tw/web/News?command=showDetail&postId=238621
http://www.law.ntpc.gov.tw/web/News?command=showDetail&postId=238621
http://www.law.ntpc.gov.tw/web/News?command=showDetail&postId=238621


起司缺貨 速食店擅換料 
• 漢堡王遭民眾投
訴廣告不實，早
餐時段販售的瑞
士吉士（起司）
迷你蛋堡竟未使
用瑞士起司。對
此，漢堡王表示，
此為單一門市疏
失，未事先告知
消費者瑞士起司
缺貨，擅以一般
起司代替，會要
求改進。 

 
業者未依廣告內容提供相同的商品品質與品項，已涉嫌廣告不實，
遇商品缺貨情況則應主動告知消費者，不該擅自以其他品項代替。 



大包裝嘸卡俗! 消費者被誤導 

• 一般人以為買
大瓶裝會比較
划算，但仔細
算一算容量和
價格才發現，
有些大瓶裝反
而比較貴。新
北市消保官說，
業者有過大包
裝誤導消費者
之嫌。 

雖然紙盒上的標示都沒有說謊，但外盒一樣大的飲料，內容
物卻相差了80毫升，消保官認為有問題。 



消費爭議案件之處理   

申訴 

調解 

訴訟 

懲罰性賠償金 



消費爭議案件之處理   

申 

訴 

•發生消費爭議時，消費者得向
企業經營者、消費者保護團體或
消費者服務中心申訴。 
 

•企業經營者應於申訴之日起十
五日內妥適處理之。 
 

•消費者申訴未獲妥適處理時，
得向消費者保護官申訴。  



消費爭議案件之處理   

調 

解 

•消費者申訴未能獲得妥適處理
時，得向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消費
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。 

 

•消保調解筆錄縱未送法院核定，
而不具有與確定判決同一效力，
仍有一般和解契約之效力 



消費爭議案件之處理   

訴 

訟 

•消費訴訟，得由消費關係發生地之
法院管轄。 
 

•法院為企業經營者敗訴之判決時，
得依職權宣告為減免擔保之假執行。 
 

•消費者保護官或消費者保護團體，
就企業經營者重大違反本法有關保護
消費者規定之行為，得向法院訴請停
止或禁止之。 



消費爭議案件之處理   

懲
罰
性
賠
償
金 

•依本法所提之訴訟，因企業經
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，消費者
得請求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
賠償金；但因過失所致之損害，
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
賠償金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結語 


